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朱建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秀琴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

元
）

２

，

７５４

，

９２８

，

４９０．７１ １

，

８３９

，

４３１

，

７１２．６１ ４９．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７３５

，

４２１

，

３２９．５３ ６９７

，

７７１

，

０５２．２２ ５．４０％

股本
（

股
）

１８９

，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９

，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８８ ３．６８ ５．４３％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６６８

，

３２１

，

６５３．３５ －１．８５％ １

，

７８０

，

６５２

，

３２９．６６ １１．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６

，

９９３

，

１４７．３３ ８．０７％ ４５

，

２２８

，

２７７．３１ １０．８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２１４

，

５１２

，

７６９．８４ －５３５．５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 － －１．１３２３ －４．２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９７ －１９．０４％ ０．２３８７ －１６．９２％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９７ －１９．０４％ ０．２３８７ －１６．９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４１％ －３．４０％ ６．２８％ －８．１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

２．１８％ －３．１４％ ５．８０％ －８．１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

，

４８２

，

５４０．８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

，

６２８

，

９００．０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１８５

，

５８０．９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５８８

，

８７８．９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８７

，

１３６．９１

合计
３

，

４２４

，

１１７．８０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３

，

２８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
证券投资基金 ８００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蓓

３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雍紫涵

２７８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赵羽

２１２

，

９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银河德普胶带有限公司

２１１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敬生

１８７

，

９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朱笑扬

１５０

，

７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沙丽

１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常盛林

１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沈俊元

１３３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应收账款本期比期初增加
１０

，

９４０．６３

万元
，

增长了
３７．４３％

，

主要是公司工程规模增加而导致已结算
业主未支付工程款增加

，

以及已完工工程质量保证金增加所致
；

２

、

其他应收款本期比期初增加
２８

，

２９４．５４

万元
，

增长了
３０５．４９％

，

主要是公司参加投标支付的保证金增
加所致

；

３

、

长期应收款本期比期初增加
４１

，

８２０．００

万元
，

主要是
①

为实施重庆合川
ＢＴ

项目
－

中国西部农民创
业促进工程

（

合川
）

试点区草街示范园首期工程按照合同向业主支付了
３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前期费用
；

②

为实施
《

重庆市合川工业园区纺织园土地整理一期工程
ＢＴ

融资建设项目
》

合同按照合同向业主支付了
７

，

８２０．００

万元的前期费用
；

４

、

长期待摊费用本期比期初增加
４９８．３４

万元
，

增长了
６３．２３％

，

主要是公司新开工工程项目的临时设施
费用增加所致

；

５

、

短期借款本期比期初增加
１

，

２００．００

万元
，

增长了
１２０．００％

，

主要是公司用于流动资金周转增加借款
所致

；

６

、

应付票据本期比期初增加
９６２．６５

万元
，

增长了
１６３．９０％

，

主要是公司利用商业信用采购材料
；

７

、

应付职工薪酬本期比期初增加
７５６．２１

万元
，

增长了
５９．８８％

，

公司应付职工薪酬余额为公司根据薪酬
政策提取尚未支付的工资

、

效益奖金
、

工会经费
，

本期期末应付职工薪酬余额主要系部分项目部员工未及时
领取工资所致

；

８

、

其他应付款本期比期初增加
２

，

９９７．１７

万元
，

增长了
３４．５６％

，

主要是与公司合作的单位交付的各类保
证金的增加所致

；

９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本期比期初增加
１１

，

１６０．００

万元
，

增长了
３８６．６７％

，

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长
期借款

；

１０

、

营业外收入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３２６．２７

万元
，

增长了
１８３．２６％

，

主要是公司收到政府补助款增加所
致

；

１１

、

营业外支出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７１．９５

万元
，

增长了
１８０．９４％

，

主要是公司对外捐赠增加及非流动
资产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

１２

、

收到的税费返还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３４．９８

万元
，

增长了
２８０．４０％

，

主要是公司收到出口退税款增
加所致

；

１３

、

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

，

４２４．２０

万元
，

增长了
１０４．３９％

，

主要是公司收入增长支付的
税款增加所致

；

１４

、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７

，

２７９．８７

万元
，

增长了
７１２．１１％

，

主要是公
司参加投标支付的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

１５

、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３４．１３

万元
，

增长
了

１５９９．９４％

，

主要是公司收到处置固定资产现金
；

１６

、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５

，

１４１．５３

万元
，

增长了
４６０．３８％

，

主要系公司工程规模增加用首次募集资金购置施工机械所致
；

１７

、

投资支付的现金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４２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

主要系公司新增对外投资所致
；

１８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４００．００

万元
，

主要系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
金所致

；

１９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５６

，

２００．００

万元
，

增长了
２３４．１７％

，

主要系为实施重庆合
川

ＢＴ

项目
－

中国西部农民创业促进工程
（

合川
）

试点区草街示范园首期工程增加借款所致
；

２０

、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４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降低
８２．４６％

，

主要系公司尚未到期长期
借款

；

２１

、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

，

０９２．９５

万元
，

增长了
８２．５２％

，

主要系
公司分配

２００９

年度现金股利及银行借款增加形成的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

２２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２０．５０

万元
，

主要系公司融资租赁所支付的
现金

；

２３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３３．７５

万元
，

降低
４７．０８％

，

主要系工程所
在国汇率相对稳定

；

２４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０

，

３７９．１６

万元
，

增长了
９４．９７％

，

主要系公司尚未
使用的募集资金及借款增加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公开增
发

Ａ

股方案的议案
》，

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送了增发
Ａ

股相关资料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取得
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

目前资料正在审核过程中
。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建设工程

（

集
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一
）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８

日
，

本公司主要控股股
东兵团建工集团向本公司承诺

：“

作为主
发起人

，

在本公司存续期间保证
：

自承诺
书出具之日起

，

兵团建工集团及其除股份
公司以外的其他控制企业

（

包括管理控制
的企业和控股公司

）

保证不经营同股份公
司相同的业务并且将不与股份公司的生
产经营进行任何形式的竞争

，

以避免对股
份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新的

、

可能的直接
或间接的业务竞争

；

保证将努力促使建工
集团其他控制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

、

参
与或进行与股份公司的生产

、

经营相竞争
的任何活动

。

为了避免与股份公司在中国境外潜
在的同业竞争

，

控股股东兵团建工集团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８

日重新出具了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

，

对避免同业竞争事项进一步予
以明确

。

具体内容如下
：

１

、

兵团建工集团保证自本承诺书出
具之日起

，

兵团建工集团及其除股份公司
以外的其他控股子公司或下属企业

（

以下
统称

“

下属企业
”）

将不增加其对与股份公
司生产

、

经营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投入
，

以
避免对股份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可能的
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

；

兵团建工集团保
证将促使兵团建工集团的下属企业不直
接或间接从事

、

参与或进行与股份公司的
生产

、

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

具体如下
：

（

１

）

在中国境内和境外
，

单独或与他
人

，

以任何形式
（

包括但不限于投资
、

并
购

、

联营
、

合资
、

合作
、

合伙
、

承包或租赁经
营

、

购买上市公司股票或参股
）

直接或间
接参与经营或协助经营与发行人及其附
属公司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构成竞争或
可能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

；

（

２

）

在中国境内和境外
，

以任何形式
直接或间接支持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以
外的他人从事与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主
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

（

３

）

以其他任何方式
（

无论直接或间
接

）

介入与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主营业务
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２

、

如发生兵团建工集团及其下属企
业拥有与股份公司之公路工程施工相关
的专用经营性资产的情形

，

兵团建工集团
及其下属企业将把该等资产以托管

、

租赁
的方式交由股份公司经营管理

，

或由股份
公司收购

、

兼并
，

或通过股份认购的方式
逐步投入股份公司

，

或转让给无关联关系
的第三方

。

凡兵团建工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有任
何商业机会可从事

、

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
与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
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

，

兵团建
工集团及其下属企业须将上述新商业机
会无偿转让予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

。

３

、

对于由兵团建工集团及其下属企
业本身研究开发

、

或从国外引进或与他人
合作而开发的与股份公司施工

、

生产
、

经
营有关的新技术

、

新产品
，

股份公司有优
先受让

、

生产的权利
。

兵团建工集团及其
下属企业须将上述新产品或技术以公平
合理的条款授予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优
先生产或受让的权利

。

４

、

兵团建工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如拟
出售其与股份公司生产

、

经营相关的任何
其他资产

、

业务或权益
，

股份公司均有优
先购买的权利

；

建工集团保证在出售或转
让有关资产或业务时给予股份公司的条
件不逊于兵团建工集团向任何独立第三
人提供的条件

。

５

、

如果发生本承诺书第
３

、

４

项的情
况

，

兵团建工集团承诺立即将该等新技
术

、

新产品或欲出售或转让的资产或业务
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股份公司

，

书面通
知应附有全部有助于对新产品

、

技术进行
分析的数据

、

资料
（

包括但不限于预计投
资成本

、

有关使用权证和许可证等
），

并尽
快提供股份公司合理要求的资料

。

该等购
买或授予条件将不逊于兵团建工集团及
其下属企业向任何第三方提供之条件

；

股
份公司在接到书面通知后

６０

日内有权以
书面形式通知兵团建工集团及其下属企
业是否行使有关该等新产品

、

技术优先生
产或购买权

。

（

二
）

控股股东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１

日
，

本公司控股股东
兵团建工集团向本公司承诺

：

今后将继续
严格履行与北新路桥签署的工程施工分
包合同

，

在工程施工期间根据施工进度按
月向北新路桥支付工程款

；

不会通过关联
交易占用或者变相占用发行人的资金

。

履行承
诺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建设工程

（

集
团

）

有限责任公
司

、

长安大学
、

新
疆中基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

新疆金
石置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

新疆新
通达机械工程有
限公司

������

根据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
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的有关
规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

关于出具新疆北新路桥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情况的批复

》

（

兵国资发
２００９

（

１０３

）

号
），

建工集团和长
安大学向社保基金会所作出承诺

，

在发行
人上市前将向社保基金会分别划转所持
发行人股份

４７２．９１

万股和
２．０９

万股
，

合
计

４７５

万股
。

建工集团承诺其履行划转义务后持
有的共计

１０

，

６６２．４２

万股本公司股份自公
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自愿锁定股份

，

不进行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

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长安大学承诺其履行划转义务后持
有的共计

４７．５２

万股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
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自愿接受
锁定

，

不进行转让
，

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
部分股份

。

其他股东已分别出具承诺函
：

承诺持
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自愿接受锁定

，

不
进行转让

，

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
份

。

根据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
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规定
，

社保基金会获得的股份承继原国有股东
的禁售期义务

。

承诺期限届满后
，

上述股份按国家有
关规定上市流通和转让

。

履行承
诺

３．４

对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
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
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
增长幅度为

：

０．００％ ～～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度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５８

，

５８８

，

０２３．９６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各项业务健康发展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黄葆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甘宏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辉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

元
）

７８６

，

６３０

，

２６８．０９ ６８５

，

６０６

，

１６８．０３ １４．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

元
）

３１６

，

８９４

，

１４２．５３ ２８６

，

５６６

，

０７８．４１ １０．５８％

股本
（

股
）

１４２

，

１２２

，

６０９．００ １４２

，

１２２

，

６０９．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股
）

２．２３ ２．０２ １０．４０％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９３

，

９９６

，

１８５．３８ ６１．３１％ ２６９

，

１７８

，

６３０．７７ ７０．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８

，

９４１

，

４２１．８４ ４９．９２％ ３０

，

３２８

，

０６４．１２ －１９．２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５１

，

８４１

，

１８１．４９ ６０．０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股
）

－ － ０．３６ ６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 ５０．００％ ０．２１３ －１９．３２％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 ５０．００％ ０．２１３ －１９．３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６９％ ０．５６％ １０．０５％ －３．３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８４％ ０．７３％ ９．８３％ ３．９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

，

２５７

，

８７０．３４

其中
：

转让子公司股权
收益

１

，

０８３

，

５７０．３４

元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８５

，

７３７．０２

合计
６７２

，

１３３．３２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８

，

６６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７

，

０７７

，

７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鹏华中国
５０

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１

，

４９９

，

８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１８５

，

９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陈新平

１

，

１６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华夏回报二号证券投资基
金 ９９３

，

９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吴艰

７７９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高兵

６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孙国华

６３８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绍荣

４２３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北海市风机厂

３７８

，

６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３．１．１．

报告期内
，

资产负债表项目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

（

１

）

应收票据期末数比年初数增加
７２７

万元
、

增幅
１３３．３９％

，

系本期收到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

（

２

）

应收账款期末数比年初数增加
１２３３．６０

万元
、

增幅
４８．１２％

，

主要是年初至本报告期末子公司北海新
力进出口贸易公司贸易应收货款和母公司应收港口装卸费增加

。

（

３

）

预付账款期末数比年初数增加
３５２６．０７

万元
、

增幅
６５９．１３％

，

是年初至本报告期末子公司北海新力
进出口贸易公司开展贸易预付的货款未结算而增加

。

（

４

）

在建工程期末数比年初数增加
１６００

万元
、

增幅
９５．２６％

，

是年初至本报告期末新建化肥仓库
、

铁路
运输线

、

民工住宅楼等基建项目预付款增加
。

������（

５

）

应付帐款期末数比年初数增加
７６９．９０

万元
、

增幅
９０．９５％

，

主要是年初至本报告期末子公司北海新
力进出口贸易公司应付货款和母公司应付物资采购货款增加

。

（

６

）

预收帐款期末数比年初数增加
１９２８．１２

万元
、

增幅
２８７．４３％

，

主要是年初至本报告期末子公司北海
新力进出口贸易公司预收销售货款增加

。

（

７

）

应交税费期末数比年初数增加
２７２．７９

万元
、

增幅
２８５．１０％

，

主要是母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按税法规定弥
补完以前年度亏损后本报告期盈利应交的企业所得税增加

。

（

８

）

其他应付款期末数比年初数增加
２０４５．３８

万元
、

增幅
１０２．６４％

，

主要是年初至本报告期末子公司北
海新力进出口贸易公司与贸易单位的其他往来增加

。

３．１．２．

报告期内
，

利润表项目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

金额单位
：

万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

期末数 上年同期数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增减变动的主要因素

营业收入
２６

，

９１７．８６ １５

，

８２８．７５ １１

，

０８９．１１ ７０．０６％

是子公司新力贸易公司贸易收入增加
和母公司因港口吞吐量增加而增加的
装卸收入

。

营业成本
１９

，

４６２．５４ １０

，

５４０．３７ ８９２２．１７ ８４．６５％

是子公司新力贸易公司贸易成本增加
和母公司因港口吞吐量增加而增加的
装卸成本

。

财务费用
１

，

１６８．９１ ８１３．４６ ３５５．４５ ４３．７０％

去年同期收回以前年度资金占用费
３１７

万元冲减了当期财务费用
。

资产减值损失
４９．９２ －１

，

６７７．１６ １７２７．０８

去年同期因收回被占用资金而冲回坏
账准备

１７３８

万元
。

投资收益
１０８．３６ １０８．３６ １００．００％

是本年转让子公司股权的收益增加
。

所得税费用
５３１．０６ ８．８１ ５２２．２５ ５９２７．９２％

上年同期的盈利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
损

，

所以没有产生企业所得税
。

３．１．３．

报告期内
，

现金流量表项目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

金额单位
：

万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

期末数 上年同期数增减金额增减比
例 增减变动的主要因素

销售商品
、

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 ２７

，

４９６．１７ １４

，

８１６．４５ １２６７９．７２ ８５．５８％

主要是子公司煤炭
、

硫磺贸易现金流
入和母公司港口装卸收入现金流入增
加

。

收到的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现金 ２

，

１４９．０２ ７４１．１８ １４０７．８４ １８９．９５％

主要是子公司新力贸易公司其他业务
往来现金流入增加

。

购买商品
、

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 １７

，

５６４．９７ ７

，

３３８．０９ １０２２６．８８ １３９．３７％

主要是子公司煤炭
、

硫磺贸易购货现
金流出和母公司港口装卸业务现金流
出增加

。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

，

０９０．５３ ６１９．５９ ４７０．９４ ７６．０１％

主要是母公司因去年底按税法规定弥
补完亏损后

，

今年盈利所产生的企业
所得税增加

。

另外
，

营业税也随收入增
加而有所增加

。

支付的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现金 １

，

７３３．６１ ９６４．７３ ７６８．８８ １２５．４７％

主要是子公司新力贸易公司其他业务
往来现金流出增加

。

处置子公司及其
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３０５．００ ０ ３０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是处置子公司新恒房地产公司股权收
到的现金

。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９９９０．００ ２０３９０．００ １０４００．００ －５１％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到期续贷业务较
少

。

新增贷款只有
２０００

万元
。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７９９０．００ １８３９０．００ １０４００．００ －５６．５５％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到期续贷业务较去
年同期减少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书面问询和媒体采访。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葆源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８

股票简称：

ＳＴ

宝利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０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星期四）上午在深圳市南山区内环路

５

号本部会议室召开。 本

次会议由周瑞堂董事长提议并主持，董事会现任成员共

６

人，全体董事出席会议。 全体监事、财务总监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公司各董事。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董事逐项讨论，通过以下决议：

一、全体与会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业绩报告》；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二、全体与会董事一致表决通过《公司章程修订案》；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一）、原章程：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十三）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４０％

的事项；

修订为：（十三）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事项；

（二）、原章程：第七十八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４０％

的；

修订为（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三）、原章程：第八十五条 （二）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董

事会提出董事或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但提名的人数必须符合章程的规定，并且不得多于拟选人数。

修订为（二）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三以上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董事或由

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但提名的人数必须符合章程的规定，并且不得多于拟选人数。

本议案经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批准后，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全体与会董事一致表决通过《调整公司内部审计工作人员的议案》；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为严格执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同意调整由陈英伟副总经理全

职担任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负责并实施公司内部审计工作。

陈英伟副总经理担任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期间，不再分管贸易部具体业务。

四、全体与会有表决权董事一致表决通过《确认

２００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议案》；

该决议事项实施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制，关联董事周瑞堂先生、殷刚先生回避表决。

其余与会董事同意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董事会同意确认：

２００６

年度公司与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下属酒店提供酒水业务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６１９

万元，毛利约

５３

万元

五、全体与会有表决权董事一致表决通过《确认

２００７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议案》；

该决议事项实施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制，关联董事周瑞堂先生、殷刚先生回避表决。

其余与会董事同意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董事会同意确认：

２００７

年度公司与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下属酒店提供酒水业务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５９０

万元，毛利约

４８

万元

六、全体与会有表决权董事一致表决通过《确认

２００８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议案》；

该决议事项实施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制，关联董事周瑞堂先生、殷刚先生回避表决。

其余与会董事同意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董事会同意确认：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与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下属酒店提供酒水业务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７０１

万元，毛利约

６７

万元

七、全体与会有表决权董事一致表决通过《确认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议案》；

该决议事项实施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制，关联董事周瑞堂先生、殷刚先生回避表决。

其余与会董事同意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董事会同意确认：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与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下属酒店提供酒水业务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５５４

万元，毛利约

５２

万元

八、全体与会有表决权董事一致表决通过《确认

２０１０

年度

１－９

月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议案》；

该决议事项实施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制，关联董事周瑞堂先生、殷刚先生回避表决。

其余与会董事同意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董事会同意确认：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公司与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下属酒店提供酒水业务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４５１

万元，毛利约

４７

万元

九、全体与会有表决权董事一致表决通过《授权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决议事项实施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制，关联董事周瑞堂先生、殷刚先生回避表决。

其余与会董事同意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董事会同意授权：

１．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与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下属酒店提供酒水业务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１０００

万元（含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已完成交易额

４５１

万元）；

２．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与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下属酒店提供酒水业务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１０００

万元；

十、全体与会董事一致表决通过《深圳证监局现场检查的整改报告》；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十一、全体与会董事一致表决通过《规范财务会计基础专项工作整改总结报告》；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十二、全体与会董事一致表决通过《财务会计负责人管理制度》；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十三、全体与会董事一致表决通过《员工培训管理制度》；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十四、全体与会董事一致表决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修订案》；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为建立防止股东对上市公司资金占用的长效机制，在《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修订案》第三章〈职责权限〉中增加如

下条款：

“（七）每季度对公司与股东、关联方往来情况进行检查，并就检查期内股东占用上市资金情况向董事会提交报告。

当发生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时，公司董事会应立即向监管部门报告，依法进行信息披露，并制定期限，跟踪和落

实的资金回收。

如董事会在股东占用上市资金回收事项上未能尽责，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直接向监管部门报告。 ”

十五、全体与会董事一致表决通过《召开二

０

一

０

年度临时股东大会事项》；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１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内环路五号锦兴小区管理楼二楼公司本部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

会议议题：（

１

）审议决定《公司章程修订案

２０１０－２

》；

（

２

）审议决定《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特此公告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

０

年十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８

股票简称：

ＳＴ

宝利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２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星期二） 下午在深圳市南山区内环路

５

号本部会议室召

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发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会议由杨建监事长主持，监事会成员共

３

人，

３

名监事成员出席会议。

经与会监事讨论，形成以下决议：

一

．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业绩报告；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本监事会对于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业绩报告发表以下意见：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业绩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相关规定；

２．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业绩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二、审议通过确认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本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对该等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等

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符合公司利益。

三、审议通过授权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本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对该等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等

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符合公司利益。

四

．

审议通过深圳证监局现场检查的整改报告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五

．

审议通过规范财务会计基础专项工作整改总结报告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特此公告。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０

一

０

年十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８

股票简称：

ＳＴ

宝利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３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鉴于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贸易经营中销售的酒水最终使用方为公司大股东—深圳市宝

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属下的酒店，

２０１０

年度深圳证监局在对公司的现场检查中，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确定公司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期间，与利得烟酒商行、鸿利酒水商行的酒水贸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召开第十届三次会议， 会议将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期间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关联

企业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补加确认、 就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关联企业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授权事项

进行审议。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本公司独立董事陈建华先生、刘剑庭先生、邱创斌先生现就本公司上述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董事意见书如下：

一、经本公司独立董事调查了解，公司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期间，与利得烟酒商行、鸿利酒水商行的酒水贸易最终使

用人是公司大股东—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属下的三家酒店，该贸易实质上构成了日常关联交易。 我们作为公司

独立董事，未能及早了解该贸易的实际状况，深感自责和歉意。

经过深入了解，我们认为该等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符合公司利益。但公司应该尽快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以

及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同时公司董事会在表决上述事项时，关联董事应注意回避表决。

在此基础上，我们同意支持公司董事会批准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二、经本公司独立董事调查了解，公司拟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开始至

２０１１

年度，与公司大股东—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

限公司属下的三家酒店进行酒水贸易日常关联交易

经过深入了解，我们认为该等交易能增加公司收入和利润、定价公允，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

因此，我们同意支持公司董事会批准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董事会在表决上述事项时，关联董事应注意回避表决。

专此意见。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陈建华、刘剑庭、邱创斌

二

０

一

０

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宝利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４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作出决议，授权公司管理层

２０１０

年度内与宝利来实业关联酒

店酒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以内（含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已完成交易额），

２０１１

年度内与宝利来实业关联酒店酒

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由于宝利来实业关联酒店与本公司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因此该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就上述事项表决时，公司董事会全体

６

名成员中

２

名关联董事周瑞堂先生、殷刚先生实施回避表决，其余

４

名董事一致表决同意该议案。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已于事前认可上述关联交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对该等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等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符合公司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一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宝利来大酒店，营业场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楼岗大道

２

号，企业性质为私营有限

责任公司。 负责人为文应华。 营业执照号：

４４０３０６１０３８９４２５５

；税务登记证号：深地税字

４４０３００７３６２８４６７５

，主营业务：旅

业、中西餐。

主要股东为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文炳荣。

２．

关联方二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中阁城大酒店，营业场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高架桥北，企业性质为其他有限责任公

司。 负责人为曾运仙。 营业执照号：

４４０３０６１０３６１３３３４

；税务登记证号：深地税字

４４０３００Ｘ１９１０３６６７

，主营业务：歌舞厅、卡拉

ＯＫ

、旅业、中西餐。

主要股东为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文炳荣。

３．

关联方三

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宝利来国际大酒店，营业场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大道，企业性质为私营有限

责任公司。 负责人为文耀东。 营业执照号：

４４０３０６１０３７４６３５５

；税务登记证号：深地税字

４４０３００６８２０２８０５０

，主营业务：卡拉

ＯＫ

、旅业、中西餐制售。

主要股东为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文炳荣。

４．

具体关联关系的说明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现持有本公司股权比例为

２３．１５％

；企业性质为私营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潭头村口，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３０８００

万元，主要为业务房地产开发及房屋租赁、酒店

经营管理等。 其实际控制人为文炳荣，拥有该公司

８９．４８％

。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宝利来大酒店、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中阁城大酒店为深圳市宝安宝利

来实业有限公司下属全资非独立法人企业。

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宝利来国际大酒店为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全资公司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

限公司之下属全资非独立法人企业。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内容本公司为上述三家酒店提供日常经营中所需之青岛啤酒、张裕红酒、皖酒王白酒、屈臣氏蒸馏水等各类国

产酒水。

关联交易的定价系按照所销售酒水的生产商指定的地区一级代理商所确定的区域销售指导价格，系公允的市场价格。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上述三家酒店提供日常经营中所需之各类国产酒水，是双方经营活动的需要，所发生的交易依照

＂

自愿、平等、公

允

＂

原则，并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的，对公司经营无损害和不良影响。

该关联交易

２０１０

年度将为公司产生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的营业收入以及不超过

９０

万元的毛利（按

９％

毛利计算）；

２０１１

年

度将为公司产生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的营业收入以及不超过

９０

万元的毛利（按

９％

毛利计算）。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已于事前认可上述关联交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对该等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等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符合公司利益。

六、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宝利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５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０５

年，公司承接了向大股东

－－－－

深圳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下属酒店（以下简称“关联酒店”）提供国产酒水的贸

易业务。 当年度对关联方销售商品

４３７

万元，公司履行了关联交易相关程序，并在

２００５

年年报中披露了该项关联交易。

由于公司所销售的酒水不能满足关联酒店正常经营的需求，

２００６

年度后，有关业务人员离开公司自资成立了利得烟酒

商行（后改为鸿利酒水商行）承接了为关联酒店的采购全部酒水的业务。此后，公司的酒水商品全部销售给该烟酒商行，商行

再销售给关联酒店。在界定关联关系时，当时公司相关人员认为烟酒商行不属法律法规认定的关联方，公司也没有及时与监

管部门进行沟通以明确关联关系，将之作为非关联交易处理。 本次深圳证监局在现场检查中，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确

定公司

２００６

以来与利得烟酒商行、鸿利酒水商行的酒水贸易构成关联交易。

由于以往年度公司未将酒水贸易认定为关联交易，因此也未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规定履行关联

交易的决策及披露程序。 本公司董事会对此深刻表歉意，现按有关规定对上述关联交易补履行决策程序，并进行补充披露。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关联交易情况汇总情况如下：

２００６

年度，公司涉及关联交易贸易总额为

６１９

万元，毛利约

５３

万元；

２００７

年度，公司涉及关联交易贸易总额为

５９０

万元，毛利约

４８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涉及关联交易贸易总额为

７０１

万元，毛利约

６７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涉及关联交易贸易总额为

５５４

万元，毛利约

５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公司涉及关联交易贸易总额为

４５１

万元，毛利约

４７

万元。 （预计

２０１０

年全年度公司关联交易贸易总额

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就公司酒水贸易作出补充决定，以逐年表决方式同意确认上

述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期间与利得烟酒商行（鸿利酒水商行）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时董事会作出的决议，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起，直接将酒水销售给宝利来实业关联酒店。 授权公司管理层

２０１０

年度

内与宝利来实业关联酒店酒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以内（含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已完成交易额）。

由于宝利来实业关联酒店与本公司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因此该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就上述事项表决时，公司董事会全体

６

名成员中

２

名关联董事周瑞堂先生、殷刚先生实施回避表决，其余

４

名董事一致表决同意该议案。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已于事前认可上述关联交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对该等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等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符合公司利益。

鉴于上述关联交易事先未履行相关决策程序，且延续发生较长、占公司业务比重较大等因素，公司董事会拟将上述关联

交易事项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确定。因此，上述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

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一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宝利来大酒店，营业场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楼岗大道

２

号，企业性质为私营有限

责任公司。 负责人为文应华。 营业执照号：

４４０３０６１０３８９４２５５

；税务登记证号：深地税字

４４０３００７３６２８４６７５

，主营业务：

旅业、中西餐。

主要股东为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文炳荣。

２．

关联方二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中阁城大酒店，营业场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高架桥北，企业性质为其他有限责任公

司。 负责人为曾运仙。 营业执照号：

４４０３０６１０３６１３３３４

；税务登记证号：深地税字

４４０３００Ｘ１９１０３６６７

，主营业务：歌舞厅、卡拉

ＯＫ

、旅业、中西餐。

主要股东为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文炳荣。

３．

关联方三

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宝利来国际大酒店，营业场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大道，企业性质为私营有限

责任公司。 负责人为文耀东。 营业执照号：

４４０３０６１０３７４６３５５

；税务登记证号：深地税字

４４０３００６８２０２８０５０

，主营业务：卡拉

ＯＫ

、旅业、中西餐制售。

主要股东为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文炳荣。

４．

具体关联关系的说明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现持有本公司股权比例为

２３．１５％

；企业性质为私营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潭头村口，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３０８００

万元，主要为业务房地产开发及房屋租赁、酒店

经营管理等。 其实际控制人为文炳荣，拥有该公司

８９．４８％

。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宝利来大酒店、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中阁城大酒店为深圳市宝安宝利

来实业有限公司下属全资非独立法人企业。

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宝利来国际大酒店为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全资公司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

限公司之下属全资非独立法人企业。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内容本公司为上述三家酒店提供日常经营中所需之青岛啤酒、张裕红酒、皖酒王白酒、屈臣氏蒸馏水等各类国

产酒水。

关联交易的定价系按照所销售酒水的生产商指定的地区一级代理商所确定的区域销售指导价格，系公允的市场价格。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上述三家酒店提供日常经营中所需之各类国产酒水，是双方经营活动的需要，所发生的交易依照

＂

自愿、平等、公

允

＂

原则，并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的，对公司经营无损害和不良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于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期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２９１５

万元，累计实现毛利

２６７

万元。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已于事前认可上述关联交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对该等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等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符合公司利益。

六、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十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８

股票简称：

ＳＴ

宝利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６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二

０

一

０

年度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１．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

星期四
）

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１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内环路五号锦兴小区管理楼二楼公司本部会议室
３．

召集人
：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

全体与会董事通过
，

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５．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６．

出席对象
：

１

）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书面委托的代理人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

见证律师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审议事项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
规定

，

具有合法性和完备性
。

２．

会议审议事项
（

１

）

审议决定
《

章程修订案
》；

（

２

）

审议决定
《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

３．

上述提案内容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上刊登的董事会决议中予以披露
。

注
：

提案
（

１

）

需以特别决议通过
；

提案
（

２

）

需实施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

三
、

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

１．

登记方式
（

１

）

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时须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

法人
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

深交所股票账户卡
，

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出
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

法人授权委托书
、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

深交所股票账户卡
。

（

２

）

社会公众股股东亲自办理时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

深交所股票账户卡
，

委托代理人办理
时须持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深交所股票账户卡
；

（

３

）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２．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３．

登记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内环路五号锦兴小区管理楼二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

５１８０６４

传真
：

０７５５－２６４３３４８５

四
、

其它事项
������

四
、

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

１

）

公司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内环路五号锦兴小区管理楼二楼
（

２

）

邮编
：

５１８０６４

（

３

）

联系人
：

邱大庆
、

陈文河
（

４

）

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６４３３２１２

（

５

）

传真
：

０７５５－２６４３３４８５

２．

会议费用
：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

五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姓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是否具有表决权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临时股东大会
。

表决指示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章程修订案
》

２

《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

注
：

１．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

２．

提案
（

２

）

需实施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

受托人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是否有表决权
：

是否
如有

，

应行使表决权
：

赞成反对弃权
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

，

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委托人签名
（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

委托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日
委托书有效期限

：

六
、

备查文件
������

１．

经与会董事
、

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

会议记录
；

２．

相关提案具体内容
。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

０

年十月二十三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董事长周瑞堂先生、总经理殷刚先生及财务总监罗秀云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

元
）

７７

，

５４７

，

７０４．６９ ７９

，

４０７

，

９７７．３９ －２．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

元
）

７３

，

４１２

，

６７０．８７ ７３

，

３２６

，

２２３．８０ ０．１２％

股本
（

股
）

７３

，

６５３

，

２０８．００ ７３

，

６５３

，

２０８．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股
）

０．９９６７ ０．９９５６ ０．１１％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２

，

８６６

，

９８６．１８ ７．９３％ ７

，

９２０

，

５１０．１２ ２．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７０

，

８２４．６８ －７０．５３％ ８７

，

７０９．６７ －３５１．３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２

，

３０５

，

４９７．６１ １２３．６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股
）

－ － －０．０３１３ １２３．６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１０ －６８．７５％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１０ －６８．７５％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１０％ －０．２３％ ０．３０％ ０．４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０９％ ０．２３％ ０．２６％ ０．８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３０

，

２０５．９２

年初新股申购所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５９．９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６

，

７６８．４８

合计
２３

，

９９７．３４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８

，

６９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
１７

，

０４８

，

９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福万田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２４５

，

９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财富实业有限公司

３

，

１２９

，

４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毛诗有

１

，

８９１

，

０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聂宗道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招金黄金营销有限公司

８７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梁英

７１８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姜川丽

６１４

，

５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顾子蓉

５４９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俊梅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变动项目 期初数 当期数 变动比例 说明
货币资金

４１

，

９１４

，

０９１．８１ ３１

，

７１０

，

８１８．５０ －３２．１８

收回预付投资款
，

现金增加
预付款项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４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９．２０

收回预付投资款现金增加
财务费用

－９６

，

６７３．１２ －６３

，

９７１．３８ ５１．１２

银行利息收入增加
投资收益

３０

，

２０５．９２ ３４２

，

５８３．８６ －９１．１８

新股抽签收益减少
三

、

营业利润
１１１

，

８８８．３９ －８６

，

４６８．１３ －２２９．４

报告期实现扭亏
四

、

利润总额
１１２

，

４４８．２９ －８６

，

４６８．１３ －２３０．０５

报告期实现扭亏
五

、

净利润
８７

，

７０９．６７ －８６

，

４６８．１３ －２０１．４４

报告期实现扭亏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８７

，

７０９．６７ －８６

，

４６８．１３ －２０１．４４

报告期实现扭亏
八

、

综合收益总额
８７

，

７０９．６７ －８６

，

４６８．１３ －２０１．４４

报告期实现扭亏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
益总额 ８７

，

７０９．６７ －８６

，

４６８．１３ －２０１．４４

报告期实现扭亏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序号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
金额

（

元
）

期末持有
数量

（

股
）

期末账面
值

占期末证
券总投资
比例

（

％

）

报告期损益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２４

，

１２３．４７

合计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４

，

１２３．４７

证券投资情况说明

２０１０

年度初
，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７

年修订的
《

关于公司短期低风险投资内部控制规定
》，

公司总投资金额约
６００

万
元

，

进行新股抽签投资
。

因属于公司总经理授权审批权限内
，

不需经董事会
、

股东大会批准
。

公司严格按照
《

关于公司短期低风险投资内部控制规定
》

进行新股抽签投资的管理
，

报告期内共实
现收益

２４１２３

元
。

四月份以后
，

因抽签收益低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
，

公司按规定停止了该项投资
。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０６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江苏张姓投资者询问公司重组事宜
，

未提供材料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１４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上海蒋姓投资者询问公司发展方向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２３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深圳张姓投资者询问公司重组事宜
，

未提供材料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２９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上海杨姓投资者询问公司重组事宜
，

未提供材料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瑞堂

二

０

一

０

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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